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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农 学 院 文 件 
 

 

北农校发〔2014〕20号 

 
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农学院优秀运动员及艺术团团员获奖成绩管理规

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农学院 

2014 年 5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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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鼓励我校运动员、艺术团团员积极训练、排练，在北京

市乃至全国的各项文体竞赛中争创佳绩，努力为学校争光，特制

订此成绩管理规定。 

一、运动员加分资格认定 

有加分资格的运动员必须符合如下条件之一： 

1.经过北京市教委特招录取的运动等级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

的运动员，参加市级运动会并取得前三名的学生，相应学期课程

（三门以内、包含三门）总评成绩在 45分（含 45 分）以上视同

为及格。 

2.非二级运动员的普通学生，参加市级运动会并取得前六名

的学生，或参加国家级运动会取得前八名的学生相应学期课程

（三门以内、包含三门）总评成绩在 45分（含 45 分）以上视同

为及格。 

二、艺术团成员加分资格认定 

有加分资格的艺术团团员必须符合如下条件： 

大学生艺术团混声合唱团、女声合唱团、舞蹈团、器乐团、

戏剧团、主持人与朗诵团、礼仪团正式团员，代表学校参加市级

及以上赛事获得三等奖（集体）及以上奖励，相应学期课程（三

门以内、包含三门）的总评成绩在 45 分（含 45分）以上视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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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格。 

三、获奖赛事认定 

 1.市级以上运动赛事指由教育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

办、各项目分会承办，北京市教委北京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、各

项目分会承办（列入到年度赛事计划，取得成绩并在北京市大学

生年度总成绩册中有公示），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，华北区农

业院校田径运动会。获奖证书均应加盖相应公章。 

2. 由北京市教委主管、经市社团办批准的北京市一级法人

社团、北京高校国防教育协会组织的竞赛类赛事等同于各级体育

单项协会组织的赛事。 

3. 艺术类比赛组织机构为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、北

京市教育委员会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北京

市委员会。获奖证书均应加盖相应公章。 

4. 由于目前各竞赛项目赛事基础、发展水平、赛事规模不

均衡，如若同级别或同组中参赛队或参赛人数不足十人，则按照

参赛队或参赛人数乘以 60%统计其有效成绩，乘积后有余数则按

照四舍五入计算。 

四、加分申报程序 

1. 体育教学部、团委（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）重点进行前

期汇总、资格初审。负责填写需上报的成绩统计表、审核获奖个

人证书原件、审核获奖集体证书原件及奖杯，同时复核向教务处

提交的留档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。以各竞赛项目为单位的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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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表需由教练员、教研室主任、体育教学部主任签字后提交；

艺术团成员加分统计表由指导教师、思政部主任、团委书记（大

学生艺术教育中心主任）签字后提交。 

2. 教务处根据体育部或团委提交的成绩汇总表及获奖证书

复印件，核对无误后交由教务处处长签字同时将核对结果反馈给

体育教学部、团委。  

五、加分成绩说明 

录入学生成绩系统的加分成绩仅适用于学籍审核，在涉及学

生排名、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、评选奖学金等方面仍采用原

始考试成绩。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北京农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5月 19日印发 


